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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務部第 15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年 6月 2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 30分 

地點：本部二樓簡報室 

主席：陳政務次長明堂 

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孫悅耘 

會議內容：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    因部長臨時另有要公，由我代理主持今日的會議，感謝各位

委員百忙之中參加本部廉政會報第 15次會議，並特別感謝外聘委

員蒞臨指導，藉由各位委員在學術及實務上豐富的經驗，以專業

的角度針對本部廉政業務推動情況提出寶貴的意見。 

     我國自 104年公布、施行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」以來，

致力於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精神，隨時對相關反貪、防貪規範

實務上窒礙難行或不合時宜處進行滾動式檢討，例如在陽光法案

上，於今年 5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」修正草案，為利益衝突迴避制度開創新的里程碑；此外，

為防堵公務員收賄的漏洞，本部刻正研議對該行為另訂「餽贈罪」、

引進「影響力交易」規範，來加強對收取不正利益公務員的課責，

在在顯示本部以實際行動來回應司法改革的承諾。而在今年 8月，

我國即將提出首次的聯合國反貪腐報告，一次性地檢討全部條文

並進行國際審查，將是本部接下來廉政工作重點項目之一。 

    本次會議邀請行政執行署及屏東監獄進行專題報告，請各位

委員踴躍提出興革建議，希望今日會議能藉由充分的討論與交流

獲致圓滿的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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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報告事項（詳會議資料） 

一、本部廉政會報第 14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【主席裁示】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二、本部暨所屬機關 107年上半年廉政業務執行情形(詳如附件

簡報資料)。 

      主席：有關機關安全維護，本部上個(5)月底遭民眾投擲汽

油彈，所幸相關人員處置得宜，未肇生損害，部長並指示，

請政風小組與院、檢方建立維安通報聯繫平臺，加強本大

樓之安全維護，值得供其他機關參考。 

     【主席裁示】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107年度「未滿 1萬元小額案件報結作業流程專案稽核」成

果報告（報告單位：行政執行署） 

 【討論】 

李委員宗勳：小額案件結報改由書記官核定，其原本由擬

辦角色改為核定身份，所背負的責任勢必加重，倘書記官

心態未隨之調整，近年案件量又大增，其心理上可能產生

抗拒，策進作為方面除了報告中所提加強教育訓練及管理

外，另建議相關獎勵機制之建立，鼓勵書記官勇於承擔。

另建議可彙整過往報結之錯誤態樣、原因供其參考，如書

記官達成一定程度上之案件核定量同時又無違失，機關可

考慮予以獎勵。報告中針對現行各分署就小額案件報結事

項決行層級，區分為三種類別，建議可從此三種決行態樣

中，分析所發生違失、錯誤之情事有無差別，藉以作為後

續作業階段之推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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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委員碧涵：本案稽核標的係針對未滿 1 萬元之案件，如

果將 1萬元定義為「小額」，那未滿 2萬元的案件，其成長

趨勢又增加多少比例？可能從 90%增加為 95%、98%之類的。

前面李委員提及書記官負擔增加，建議可給予其獎勵以提

高處理意願，而本人思考的在於，若案件交由書記官核定，

係因案件屬「小額」而提高執行效率？報告中提到卷證自

動化、電子化的建議，以我國的技術，欲推行此種設備至

行政執行機關，難度並不高，此方案是相當可行。 

主席：行政執行署在去(106)年修正各分署分層負責明細

表、放寬授權規定，請綜合規劃司就該署修正內容，協助

檢視小額案件授權由書記官核定，此種行政流程是否妥

適，例如書記官自己承辦卻也自己核定，是否合宜？行政

執行署雖係依據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」第 8 條規定

來訂定、修正分層負責明細表，惟將小額案件之報結、歸

檔權責全授權予書記官一人，此權責劃分是否妥適？縱行

政執行署已於去(106)年函頒此規定，綜合規劃司檢視後如

核有未妥，仍請該署改善。 

【主席裁示】洽悉，准予備查，並請綜合規劃司協助檢視

行政執行署 106 年修正之各分署分層負責明細表中有關未

滿一萬元執行案件之報結、歸檔事項（工作項目第 41點），

俾臻完善。 

二、監獄管理員涉犯貪瀆案件專案報告（報告單位：屏東監獄） 

【討論】 

主席：廉政事件的防範不僅是案發單一機關的責任，本次

報告中所提策進作為「針對列管幫派份子改進安全檢查執

行方式」，不應僅限於幫派份子，矯正署應統籌訂定標準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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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流程，對於機關廉政風險人員詳加辨識與列管，俾有效

掌握潛在風險因子。 

簡典獄長文拱：本監對受刑人之管理仍以講求人權為優

先，為避免管理員在監所環境中處於弱勢，本監於管理員

之戒護教育訓練中，不斷強調、重申施行相關管理措施，

於適當裁量空間下仍以依法使用為前提，受刑人應有之權

益亦不可任意剝奪之。另有關防杜違禁物品攜入方面，本

監近來加強宣導相關管制應不限於門禁管制口，如發現監

所上方出現無人機、空拍機等，應隨時提高警覺及監控，

以防範有心人士藉類此飛行設備投擲違禁物品入監。 

林委員麗瑩：監所上方不是應為飛行禁區？如係屬於管制

區，應禁止施放相關飛行載具，監所即有正當理由予以擊

落等管制措施。 

主席：是否劃屬管制區係民航局權責，管制範圍過與不及，

均有可能引起紛爭。隨著科技不斷革新，無人機等設備越

為普遍，國外對於矯正機關上方出現此等飛行設備情事，

已有相關因應與監控作為，例如電波阻斷，值得供本部各

所屬矯正機關參考，請矯正署統籌規劃相關防備作為。 

李委員宗勳：今日聽聞簡典獄長諸多經驗豐富的執法技

巧，受益良多，本人對於此類事件思考的是，案件除了後

端防範以外，如何從上游杜絕似等同重要，管理員被誘惑

而傳遞違禁品，意味著檢查措施中存在裁量空間，使相關

人等被查獲後可自圓其說，例如實務上對於職員攜入物品

之登記，如能發現其所登記之物品與過往習慣有異，不失

為一查證管道。本案管理員被查獲違失行為係透過舍房走

道監視系統，可考慮在其進入舍房過程中，藉由電子儀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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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施予偵測與檢查，俾降低攜帶違禁品之可能性，以及提

升流程的透明度，具體作法可再思考。 

李委員碧涵：報告中提及屏東監獄對於偵測器材的添購，

將原有的 2G訊號阻絕器升級為 4G，目前各監所是否都已增

設完成？現代人已相當依賴手機，受刑人亦不例外，我國

各監所目前是否建置足夠之偵測器材，在防杜作為上是相

當重要。 

簡典獄長文拱：本監在舍房、技訓班、炊場等處均有裝設

阻絕器，每個月至少偵測一次，其它工場及器材的相關性

能亦將隨著經費允許而加以增設及更新。 

【主席裁示】洽悉，准予備查，並請矯正署確實掌握機關

廉政風險人員，落實各項預警作為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
一、請本部所屬各機關加強對員工實施性別平等及性騷擾防治

教育，並確實依「法務部與所屬各機關性騷擾防治申訴調

查及懲處處理要點」等規定受（處）理性騷擾事件。(提案

單位：人事處) 

【討論】 

楊委員翠華：鑑於各機關發生性騷擾案件，於調查過程中

往往需要政風單位協助，爰提案建議所屬各機關於處理過

程中能會知政風單位，也希望申調小組的成員有政風人員

的參與，使調查、處理過程更臻完善。 

繆委員卓然：機關發生性騷擾案件如能即時知會政風單

位，將有助於對特定人員做品操疑慮人員之檢核、掌握機

關人員動態，政風人員參與調查對申調小組的運作及事實

認定也有幫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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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決議】照案通過，請本部所屬各機關確依說明事項受（處）

理性騷擾事件，並適時通報政風單位俾掌握機關政風狀況

與人員動態。 

二、重申落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 22條及國家機密

保護法第 26條通報程序，並即時掌握本部申報義務人及涉

密人員動態案。(提案單位：政風小組) 

【討論】 

繆委員卓然：定期申報較無遇人員異動問題，本提案後附

有應申報義務人名冊，惟有些同仁擔任財團法人董(監)事

職務，例如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、榮民榮眷基金會，當事

人於兼任或解除兼任時甚少主動通知政風小組而較難掌

握。 

楊委員翠華：同仁經機關派兼財團法人職務案件，本處目

前均有簽會政風小組，惟如係屬未經機關遴派而以個人名

義兼任情事，本處亦難掌握。 

劉專門委員明癸：其他如代理職務部分，依規定代理滿三

個月即需申報財產，爰本案通報程序亦含括代理、解除代

理情況。 

【決議】請人事處、保護司及政風小組共同研議，建立可

行之聯繫機制，以利人員異動時能即時通知政風小組。 

三、為落實廉政風險管理工作，降低機關風紀事件發生之可能

性及衍生危害，研擬「推動矯正機關廉政風險控管具體作

為」，並請本部所屬矯正機關政風單位配合辦理(提案單

位：政風小組) 

【決議】照案通過。請本部政風小組督導矯正署政風室研

擬「推動矯正機關廉政風險控管具體作為」，並請本部所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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矯正機關落實辦理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主席結論 

感謝大家參與本次廉政會報，對於專案報告及相關議題

進行充分討論，也特別感謝外聘委員給予許多建議，作為後

續的改進指導。 

柒、散會：107年6月29日中午12時10分。 

主席：陳明堂 

紀錄：孫悅耘 

 








